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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作为地球三大主要自然生态系统之一,在涵养水源、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加快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加强对湿地的保护与开发,我国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在湿地保护领域开启了法治化新征程。结合

国内湿地保护立法现状,该法在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湿地许可开发制度、社会公众参与制度等

方面的规定存有制度空白与缺陷,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地实现对湿地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文章通

过介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湿地保护立法与政策,简要分析以上国家有关湿地

的具体制度规定,以此对我国湿地保护提供有益借鉴,从而完善我国湿地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为我

国开展湿地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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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tlands,asoneofthethreemajornaturalecosystemsonearth,playacrucialrolein

conservingwatersources,protectingtheenvironment,addressingclimatechange,andpreser-

vingbiodiversity.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an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enhancethe

protectionanddevelopmentofwetlands,Chinahasintroduce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WetlandProtectionLaw,”markingthestartofanewlegaljourneyinwetlandconservation.

Consideringthecurrentstatusofdomesticwetlandprotectionlegislation,thislawhasshort-

comingsinareassuchas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systems,wetlanddevelopmentper-

mittingsystems,andsocialpublicparticipationsystems,makingitdifficulttoeffectively
achievesustainabl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wetlandsinpractice.Thispaper,byintroducing
wetlandprotectionlegislationandpoliciesfromcountriessuchastheUnitedStates,theUnited

Kingdom,Canada,andAustralia,brieflyanalyzesthespecificinstitutionalprovisionsrelatedto

wetlandsinthesecountries.ItaimstoprovidebeneficialreferencesforChina'swetlandprotec-



5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tion,therebyimprovingChina'srelevantlegalsystemsforwetlandconservationandprovidinga

stronglegalbasisforwetlandprotectioneffortsinChina.

Keywords:Wetlandprotection,Wetlanddevelopmentpermit,Publicparticipation,Ecological

protectioncompensation

1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强调了“绿水青山”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该

理念落实到湿地领域即为合理利用与开发湿地经

济价值,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世界上

湿地的种类繁多,各国根据其实际情况而采用了不

同的湿地定义,其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并为各国公认

的湿地定义当属《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

际重要湿地公约》(以下简称《湿地公约》)[1]第一条

中所规定:“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

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

半咸水或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

水域”。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以下

简称《湿地保护法》)也对湿地的定义做了明确阐

述,该法第二条规定:“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

者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低

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

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可以看出,《湿地保

护法》对湿地的定义基本与《湿地公约》相衔接。且

相较于《湿地公约》的规定,我国出于对国家水产品

安全以及满足大多数人口水产品的基本需要,同时

也出于对农业和养殖业的从业者基本生活保障和

其他合法权益的考虑,未将农业水田和用于养殖水

产的湿地纳入湿地保护中,这也是我国保护湿地资

源的同时,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2]。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

示,我国现有湿地面积达到2346.93万hm2,且拥

有包括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湿

地[3]。我国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后,逐步将湿

地保护列入国家生态文明发展规划,对于湿地资源

的开发与保护,主要从国家政策和专门立法层面开

展湿地保护工作。针对我国在湿地领域的开发与

保护,我国在1994年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

第四部分“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首次将

湿地保护纳入国家重点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开始

进入湿地保护启蒙阶段。2013年国家林业局公布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标志着我国湿地资源开发与

保护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2016年12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该方案对湿地

保护修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安排,昭示我国全面

开启保护湿地的历程。为了应对我国湿地资源持

续遭到破坏,缓解利用和保护日益突出的矛盾,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将《湿地保护法》

列入立法规划,并于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2022年6月

1日起施行。除了特定的湿地立法与政策外,关于

湿地保护的规定还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多部单行法中。由此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湿地保护法律位阶,还是从湿

地保护具体内容方面而言,都足以表现出我国对湿

地保护的决心与重视。然而,我国湿地保护总体形

式仍不容乐观,截至目前,我国40%以上的湿地资

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大量湿地被过度开发利

用,造成大规模湿地面积减少、部分动植物灭绝、生

态受损等严重问题[4]。《湿地保护法》吸收了《湿地

保护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总结了多年以来我国湿

地实践保护的有益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法中

部分制度仍以原则性规定为主,相关制度的具体规

范和标准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性,对于湿地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湿地分级保护与管理、湿地开发许可

制度及公众参与湿地保护的具体规定有待进一步

完善。

2 域外湿地立法与实践经验

国外的湿地开发与保护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即过度开发湿地、初步保护与合理开发、全面保护

与科学修复[5]。相应的,湿地保护立法与政策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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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鼓励湿地使用、湿地保护与限制使用和湿地

“零净损失”3个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英国、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较为重视湿地保护,且拥有类型

多样的湿地资源,在开展湿地保护制度方面起步较

早,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有益借鉴,以下将简要

分析上述国家的做法,为我国湿地保护提供经验

支持。

2.1 美国

在美国建国初期,湿地价值一直被低估,导致

在过去200多年中,美国大约53%的湿地面积受

损,虽然近些年来湿地受损速度有所放缓,但在

1986—1997年仍以每年2.37万hm2的速度损失湿

地面积[6]。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在认识到湿地价值

后,转变对湿地利用的态度,尤其注重对湿地资源

的修复和补偿。此后,联邦政府于1988年提出要实

现湿地“零净损失”的目标,即为了维持本国湿地资

源总面积不变的现状,必须通过开发或者修复的途

径对用于其他用途的湿地数量加以补偿[7]。同时联

邦政府出台了《清洁水法》《紧急湿地资源法》等法

律,并进一步提出湿地保护项目与联邦湿地储备计

划,说服农民退耕还湿,种植植被以改善土壤、水和

野生动 物 的 生 存 状 况,以 此 恢 复 了6个 州 多 达

20万hm2的湿地[8]。其中在湿地保护实践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湿地缓解银行制度与湿

地开发许可制度,保证了美国最大限度上能够对湿

地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2.1.1 湿地缓解银行

湿地缓解银行(WetlandMitigationBanking)

制度是以美国《清洁水法》第404条为法律依据,以
“零净损失”为政策指导而得以运行和发展起来的

一种事前生态补偿机制,该法将湿地缓解银行定义

为:在某块湿地区域上,修复受损湿地、新建湿地、

加强现有湿地功能和保存湿地及现有水生物资源,

并将修复好的湿地以“湿地信用”(通常以湿地面积

作为信用)的方式,通过政府拟定市场定价标准而

将湿地出售给那些具有湿地需求的开发者,从而达

到补偿湿地损害的目的[9]。该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

湿地开发利用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湿地补偿,从

而控制了湿地总量,甚至在原基础上增加了湿地资

源基数。湿地缓解银行的主要特征是引入市场机

制以扩大湿地修复的资金来源,减轻政府对湿地修

复的财政支出负担,本质是在政府的监管下为坚持

湿地总量不变的原则下对湿地的异地补偿,而开展

此项制度的前提是湿地产权制度,即能够在市场上

流通的湿地归属于个人所有[10]。

湿地缓解银行运行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三方

主体,即湿地建设者、湿地开发者和银行监管者。

湿地建设者即出售湿地“信用”的一方,一般为非政

府组织或企业,他们从政府部门取得湿地出售的权

利并通过人工修复的方式恢复受损的湿地,根据各

州对湿地面积的定价将其出售给湿地开发者以获

取利益[11]。根据法律的规定,湿地开发者在正式动

工建设项目之前,就该项目可能对湿地造成损害的

情况下,开发者需要事先征得主管机关的同意,随

后通过向湿地建设者购买可能造成损害的同等面

积的以及同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湿地,以实现对湿地

的生态补偿[12]。银行监管者主要为美国陆军工程

兵团,在整个湿地银行运作过程中承担着批准许可

文件和监管湿地建设的职能[13]。需要注意的是,湿

地银行制度遵循“就近原则”,即当补偿项目发生在

临近或延续原始湿地的区域时,对现场湿地采取修

复措施是首选,如果有必要进行异地修复,则选择

的地点应尽可能位于与受损害湿地相同的地理区

域或相同的流域。

2.1.2 湿地开发许可制度

美国实行严格的湿地面积管控制度,每一项湿

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开发许可审查,

根据美国《清洁水法》第404条的规定:“在湿地中的

开发活动均需要通过陆军工程兵团审查并决定是

否授予许可权”,同时也规定了美国联邦环境保护

局有权提出颁发许可证时所遵守的许可规范,但如

果发现两部门间的许可规范发生冲突时,则美国联

邦环境保护局也有权否定部队所通过的批准,而这

种政府部门间交叉控制的模式也进一步反映出美

国政府在湿地资源开发利用许可证机制的严密

性[14]。在开发许可制度中,开发者要想获得湿地的

开发利用权首先要满足3个条件才能提交申请:第

一,没有比对湿地环境产生危害影响更小的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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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第二,湿地开发利用活动不能对湿地生态功

能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第三,尽可能制定详尽的

措施将湿地损害降到最小[15]。同时,在湿地开发者

提交申请之后,审批部门就该申请应当向社会公

开,征求与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并组建联合审查

小组,包括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自然资源保护

局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部门,集中对该

湿地开发申请进行审查并发表意见,此等举措有效

阻止了对湿地开发利用不合理的项目,降低了对湿

地破坏的可能性[16]。

2.2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湿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尤为

注重湿地资源保护。英国政府通过中央立法和地

方立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湿地保护法律体系,如中

央政府颁布的《自然保育法》《水资源法》,地方政府

颁布的《苏格兰自然保护法》为湿地保护提供了法

律保障。至2019年,在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名录当

中,世界约170个缔约国登记国际重要湿地总共达

2341处,其中英国拥有176处国际重要湿地,位居

世界第一,可见英国足够重视对湿地资源的保护。

在湿地保护中重视分类保护,在此基础上英国

形成了类型化湿地自然保护区制度[17]。在该制度

下,英国根据湿地面积、专属功能以及湿地自身特

性将本国湿地划分为了特殊科学价值区、环境敏感

区、国家自然保护区、近海自然保护区、硝盐酸脆弱

区和特殊保护区等类型,建立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联

合委员会对全国湿地进行管理,并授权地方机构在

各自行政区域内实施保护和管理[18]。此种划分标

准能够从各种湿地类型的特殊性出发,进一步挖掘

湿地的潜在价值,在保护湿地生态价值的同时能够

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

2.3 加拿大

加拿大拥有的湿地面积居世界前列,约占世界

湿地总面积的25%,保护好湿地资源对加拿大的生

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19]。然而加拿大并没有

专门的湿地保护立法,而是采取资源型立法加之政

府政策指导的方式对湿地进行保护,如中央政府颁

布《渔业法》《加拿大水法》等,于1991年颁布的《联

邦湿地保护政策》对本国的湿地保护起到统领作

用,该政策宣称联邦拥有的湿地及其功能不能再减

少或受损。基于此政策的指导,加拿大地方各省制

定了相应的湿地保护政策,如爱德华王子岛制定的

《湿地保育政策》、马尼托巴省提出的《水资源保护

法》等[20]。鉴于我国自然资源属于公有制的国情,

以下将重点介绍加拿大湿地生态补偿制度下的替

代费补偿制度。

作为一种事后补偿方式———替代费补偿制度,

即湿地开发者遵循“先占有,后补偿”的规则,在湿

地开发建设过程中因不可避免的施工活动导致湿

地生态功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由湿地开发者根据

受损湿地自身特性、受损面积和湿地生态功能受损

严重性为标准,向第三方机构缴纳等量的补偿费

用,由该第三方机构用于保育、修复和新建湿地,以

此维持湿地面积整体不变[21]。值得注意的是,该制

度也体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补偿主体的第三

方机构,主要为专门从事湿地生态保育的企业或

组织。

2.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自然环境保护法

的国家之一,其立法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2]。

自1996年起,联邦与省政府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

相继筹集12.5亿澳元作为自然遗产基金,将该基金

投入到养护土地、河流、保护物种多样性、海岸和海

洋等自然遗产当中。国家重要湿地项目也成为该

基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投入约1400万澳

元基金用于制定国际重要湿地管理计划、更新国家

湿地名称、出台国家湿地政策、开展湿地研究等[23]。

与此同时,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针对湿地保护

出台了《国家湿地政策》,该政策具体包括:治理联

邦湿地、执行联邦政府政策与法律、与地方政府紧

密合作、确保科学的湿地政策、开展湿地保护国际

合作。各地方政府据此开展保护湿地政策与立法,

由此澳大利亚的联邦、省、市三级政府都有相应湿

地立法,逐 渐 形 成 了 体 系 完 备 的 湿 地 保 护 法 律

制度[24]。

澳大利亚在湿地保护实践中,最具创新性的且

较为成熟的制度为社会公众参与制度。该制度引

入多方主体参与湿地保护,拓宽公共参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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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联邦政府与省政府等官方机构开展湿地保护

外,澳大利亚通过立法规定允许国际和国内非政府

组织、社会公众以及当地原住民参与湿地保护。具

体表现在: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诸如鸟类国际、

湿地国际等在澳大利亚设有分支机构,与本国涉禽

研究组、湿地保护协会等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湿地

保护与物种保护合作,并组建了澳大利亚湿地联

盟,定期召开会议,为本国的湿地保护提供有益经

验;另一方面,基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许多湿地周

边长期生存着原住民群体,考虑到该群体较为原始

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在开展保育与开发湿地政策过

程中,着重将该群体意见纳入规划当中,例如在《昆

士兰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条例》中规定,执行湿地

政策须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生活特点与习惯,给予原

住民参与湿地管理和保护的权利,该规定同样体现

在昆士兰州出台的相关条例中,即一切有关湿地的

开发 利 用 都 应 以 该 地 的 原 住 民 群 体 的 需 求 为

标准[25]。

综上所述,相比较我国而言,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湿地保护起步时间早,通过

立法和国家政策指导的方式已经逐步建立起完备

的湿地保护体系,具备了较为丰富的湿地保护经

验。在湿地生态补偿方面可融合事前补偿机制,例

如我国可借鉴湿地缓解银行做法,适当引入市场模

式以增加补偿资金来源与拓宽补偿主体范围。同

时,根据湿地类型,以生态功能作为主要考量因素,

构建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分级管理制度。在湿

地保护公众参与方面,可参考澳大利亚当地人治理

与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经验,鼓励多方主体投入

湿地保护实践中。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与上述国

家在管理体制、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有不同,在

吸收借鉴基础上,应探索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湿地保

护制度。

3 我国现有湿地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陆续开展与探索湿地保护的路

径,同步出台了一系列湿地开发与保护的相关政策

文件,为新时期国家和地方层面加快完善湿地保护

法律制度,指明了新的目标和方向。但仍有部分制

度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制约了湿地的保

护和利用,也为湿地管理的矛盾冲突留下隐患,具

体表现在如下制度中。

3.1 完备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尚未形成

2013年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湿地保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提出建立“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制度”,明确要求对湿地实行保护和管理。

随后,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以下简称《湿地保护法》)第三十六条中规定:“国

家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这说明了生态补

偿制度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具有深刻意义。

但经过多年的湿地生态补偿实践,至今仍未形成统

一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对于湿地生态补偿法律机

制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方面表现出诸多问题。

首先,我国对于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起步

较晚,学界在理论层面对该制度的研究成果较少,

虽然不少的法律文件中提到“湿地生态保护补偿”

的概念,但仍缺少一个明确的制度定义予以指导实

践。其次,从我国多年的补偿实践来看,目前的湿

地生态补偿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拨款

的方式为主,但因地域差异较大,各地区因保护生

态受到损失的程度不同,因此以相同的标准进行政

府财政转移支付是不合理的,对于经济落后地区也

是不现实的[26]。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布的

资料表明,2022年中央财政投入约20亿元人民币

湿地保护相关资金,资金规模是2012年的10倍。

据统计,2018—202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湿地保护

相关资金近92亿元人民币[27]。当下我国在湿地生

态补偿主体中,政府基本承担了生态保护补偿的主

要责任,巨大的财政支出会进一步加重政府财政负

担,此种补偿方式在短时间内可能为湿地补偿提供

强大的资金支持,但长时间来看,可能因后期资金

供应不足、政府财政支出预算受限等原因而导致生

态补偿制度无法继续开展[28]。最后,长时间由政府

承担湿地生态补偿责任则可能与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污染者负担”原则相违背,长

此以往,只会纵容一些肆意破坏湿地的行为人逃避

补偿责任,违背社会公平[29]。同时,《湿地保护法》

鼓励引入市场机制进行生态保护补偿,但就如何利

用市场机制进行补偿的具体举措未有实质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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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法律空白。

3.2 缺乏明确的湿地开发许可标准

我国《湿地保护法》中并没有采用“建立健全湿

地开发许可制度”的相关表述,而是在该法第二十

一条以国家严格控制占用湿地的规定予以体现,规

定了湿地开发者在申请开发建设湿地项目时,需征

得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一方面,在坚持湿地0.53亿hm2生态保护红线

的基础上,湿地开发者若想得到开发湿地的许可,

应当具备的申请条件未明确,并没有对申请主体应

当具备的资质加以必要限制,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

了无论是个人、企业抑或是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交湿

地开发申请的局面;另一方面,湿地开发许可制度

是对于湿地各项权益如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

权、捕捞权、取水权的取得、转让和终止进行确认的

法律制度[30]。湿地的开发利用涉及多部门审批与

管理,《湿地保护法》第五条虽已明文规定国务院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开展全国湿地资源的监管、规

划、修复与管理工作,但该部门具体在哪个方面拥

有审批权限并不明确,且在实践中仍出现林业、水

利、农业、环保等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依照我国

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安排,林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

间处于同级行政地位,很难做到有效地组织与开展

湿地保护工作,这可能会发生权责难以统一的现

象,进而导致各部门之间因出现责任承担时互相推

诿,从而影响湿地开发制度落到实处[31]。最后,湿

地开发者申请建设工程项目,涉及国家与省级重要

湿地的情况下,仅规定征求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与地方林业部门意见,未将与湿地有密切联系的

利益相关者意见与诉求考虑在内,难免存有决策失

误和行使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可能性,不利于湿地的

开发与保护。

3.3 湿地分级管理存有局限性

在《湿地公约》呼吁下,截至2020年,我国现有

国际重要湿地共有64处已纳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为更好地践行缔约国义务,原国家林业局颁布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分

别建立自然保护区与湿地公园用于保护湿地资源。

《湿地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仍沿袭上述法

律的规定,根据湿地所处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

生物多样性3个维度出发,将我国分为重要湿地与

一般湿地两级,但此种较为笼统的分类,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管理难度,不利于发挥独特性的保护优

势。一方面,实行分级管理制度仅从纵向层面划

分,此种两级划分制度仅过度关注湿地生态效益,

未将湿地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考虑其中,湿地特

殊价值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外,还体现在调节气

候、旅游观光、养殖水产以及教育科研等诸多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湿地面积较广,仅将其分为重要湿

地与一般湿地两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相关

部门的管理难度与负担,由政府每年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下放的湿地保护专项资金也不能有针对性地

投入使用,且多部门共管模式下易造成权责不清与

资金浪费的问题。

3.4 社会公众参与有待落于实处

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能够调动社会积极性,提

高公众保护湿地的意识,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良好氛围。《湿地保护法》第七条同样规定了公

众参与湿地保护,政府通过开展湿地保护教育宣传

活动以鼓励群众、社会组织与企业等主体参与湿地

保护,但是实践情况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

于公众参与,仅停留在宣传教育阶段,并未拟定出

具体的公众参与机制以提供参与途径。

具体到湿地保护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社区共管模式尚未健全,公众参与湿地保

护意识较弱。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包括湿地保护

在内,相关立法文件均规定了采取社区共管模式,

即由政府部门与社区自然资源周边生存的居民协

调合作,共同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但目前我国

社区共管模式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且未形成系统

性机制。目前仍有多数公众未认识到湿地与人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除公众主观保护意识不

强以外,客观上也存在参与渠道不通、信息闭塞等

问题。《湿地保护法》第五条虽规定国务院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自然资源、水行政以及农业

农村等主管部门建立湿地保护协作和信息通报机

制,但就湿地保护工作现状是否向社会公众公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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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公布、公布程序等事项未予以明确规定,从

而导致社会公众无法知悉内部信息而降低了参与

湿地保护的积极性[32]。作为保护湿地的重要举措,

也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桥梁,由于该模式缺

乏相应的配套机制,致使社区居民参与湿地保护的

积极性大打折扣。同时,社会公众参与湿地决策的

渠道与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使得多数居民仍未真

正参与其中,共同承担湿地共管的责任[33]。

(2)湿地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第三方独立性

弱。为更好地保护与利用湿地,我国也尝试建立专

门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即由专门的湿地保护专家、

学者等具有湿地保护专业性经验的人组成的专家

委员会,《湿地保护法》第十七条重申了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建立专家咨询机制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湿地

保护的专业性与科学性。但从以往的实践操作中

发现,专家咨询机制仅是对政府部门起到了辅助作

用,并且多数情况下,专家组的工作均通过湿地保

护主管部门下达,自主性较低,最终的决策权仍掌

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在不同程度上消磨了其作为

第三方的中立性,无法从客观上真正地发挥提供科

学建议与监督的作用,例如《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湿地专家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由省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与英国的湿地管理委员会相比缺少实质性的参与

机制。

4 我国湿地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因政治体制以及生态环境的不同,各国湿地保

护法律制度也各有特色与优势,通过分析美国、英

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相关湿地制度,并结合当

下我国相应制度存在的现状,分析在湿地保护法出

台的背景下,从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开发许可制度、

分级管理制度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层面提出切实可

行的完善建议,从而提高我国湿地保护的整体水平。

4.1 建立完备的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

美国与加拿大在开展湿地生态补偿制度上具

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以

市场机制为主体的湿地缓解银行制度,利用市场力

量修复和补偿湿地,从而实现湿地“零净损失”的目

标。而加拿大的替代费制度则侧重于湿地保护的

事后修复与治理,以引入第三方修复主体的模式同

样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因此,结合我国实际,对

于我国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予以展开。

(1)加大对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理论基础的

研究。明确湿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概念,并围绕生态

补偿的主体范围、方式、机制等开展深入研究,在此

基础上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并明确规定具

体的操作要求,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我国开展湿地保

护工作与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结合我国

实际情况,可尝试将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定义为:为

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或改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采用行政、市场等手段,由良好

生态受益者或者是破坏生态者向生态保护者或因

生态损害而受损失的人,通过直接采取资金补偿或

间接的生态修复补偿的方式,以弥补、改善与恢复

湿地生态受损的行为。

(2)在公共产品理论指导下,建构起以政府为

主、市场为辅、多方主体参与的补偿主体框架。《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

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

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

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湿地资源作为

我国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可承

担起湿地生态补偿的主要责任,在坚持政府通过财

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作为湿地补偿主体的地位下,可

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由政府下放湿地使用权以激发

市场活力。基于我国湿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或集

体所有(在法律规定下),且实行登记制,因此,可借

鉴美国湿地银行经验,实行生态服务有偿使用,对

我国引入市场机制予以适当变通,具体操作如下:

对于湿地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湿地主管部门可将部

分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湿地以“湿地定价”的方式

向社会公示,具有湿地需求且符合申请条件的开发

者可予以申请,并根据湿地的区位、面积、生态功能

价值与经济价值大小予以定价,向湿地开发者征收

湿地使用费。

(3)以生态修复为主、财产罚为辅,体现损害者

负担原则。《湿地保护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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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损害者担责的原则,但从整体来看,忽视对湿地

原生态功能价值的修复,湿地损害者承担的责任更

偏重于财产罚且罚款金额高低数额之间差距较大,

相关部门处罚权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存有滥用

公权的嫌疑。但承担湿地修复责任下不可忽视的

问题是,在现实中,多数湿地损害者(一般多为工程

建设项目建设者)往往不具备科学的修复技术,因

此可借鉴加拿大湿地替代费制度,由损害者与第三

方机构就湿地生态修复达成协议以转移生态修复

责任,第三方机构应遵循原址修复或就近修复的原

则,尽可能地恢复湿地生态功能,但若经主管部门

评估后原址修复已无可能,则应责令损害者根据生

态等价原则,以修建同等价值的人工湿地作为承担

责任的方式。同时,统一湿地财产罚标准,按照湿

地分级管理制度,应根据受损湿地所处类别,结合

湿地所在区位、所占面积以及生态与经济价值的受

损程度设置相应罚款幅度,并将湿地破坏者的主观

恶意、修复湿地的成本费用考虑在内,综合各方面

的赔偿因素以形成科学合理的处罚金额。

4.2 明确湿地开发许可的主体、标准与程序

完善的开发许可制度是阻止建设项目对湿地

造成重大破坏的重要举措,在申请开发阶段由有关

部门进行资格审查,从而减少湿地破坏的可能性。

湿地的开发与保护实际上是经济与生态价值的统

一,因当下我国湿地的开发利用多为宽泛性与原则

性规定,难以达到二者的协调。因此,建立配套的

湿地开发许可制度对我国湿地保护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

首先,明确湿地开发者主体资格与申请条件。

为避免湿地开发利用而造成永久性损害或不可修

复性情况发生,开发者要向主管部门证明,只能在

此块湿地上进行开发建设,没有其他可替代性方

案,且将建设项目对湿地的影响降到最小[34]。同

时,开发者在建设前须按法律规定开展湿地环境影

响评价,若主管部门有理由认为该项目的开发建设

对湿地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要求开发者缴纳一定数

额的保证金用于以后的湿地修复。其次,国家林业

与草原局可下设专门的湿地委员会,由湿地委员会

牵头,具体实施湿地开发许可审批。对于审批许可

流程,可以以申请者所申请的湿地分类等级适用一

般许可程序与重要许可程序,适用于一般许可程序

的开发申请可直接由湿地委员会予以审批通过,涉

及国家重要湿地与省级重要湿地的应适用重要许

可程序,可与相关部门开展联席会议听取多方意

见,建立跨部门联合评估小组审查开发方案,并最

终由湿地委员会作出许可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开

发项目所选区域涉及周边民众利益的,应当听取公

众意见、接受监督并赋予周边民众参与联席会议发

表意见的权利,充分尊重公众合法权益。

4.3 构建多层级湿地分类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的湿地层级管理仅以生态功能为主

要标准划分为重要湿地与一般湿地两级,且此种分

级未能体现各种类型湿地的特殊价值,在开展保护

工作中仅存在普遍性保护对策而缺乏个性化保护

对策,难以真正做到有效管理。在借鉴英国类型化

湿地分类的基础上,并结合湿地法对湿地类型的划

分,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以构建起符合我国实际的分

级分类管理制度。

首先综合考虑湿地生态、经济与社会价值标准

以进行分级管理。一般来说,遴选标准根据性质可

分为几类,包括生态性标准、社会性标准、经济性标

准,如生态性标准可细分为包括生物物种多样性、

自然环境的真实性、生态系统代表性等[35]。因此,

在以生态功能为主要划分标准基础上,湿地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包含在内,可将我国的湿地分为国

家级湿地、省级湿地、区域湿地三级。其后可根据

湿地内所生存野生动植物珍稀状况、特殊科学实验

价值、维持生态平衡状况以及经济利用价值等标准

将每一级湿地分为核心保护区、科学实验修复区、

缓冲地带利用区。同时,核心保护区要根据各级主

管部门批准,可将核心区湿地纳入国家自然保护

区,主要包括滨海红树林湿地、泥炭沼泽湿地、珍稀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此外,可根据湿地分级设置国

家、省级与区域湿地委员会,具体以对照湿地保护

的生命周期:调查-监测-评价-保护-修复-利

用等阶段履行以下职责:管理所在辖区湿地、监督

湿地开发利用、编制湿地保护资金使用办法、开展

湿地动态监测与生态评估、制定湿地个性化修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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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协调与其他相关部门与公众的关系[36]。

4.4 重视民间力量以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在湿地保护工作中,公众是公认的重要参与

者,湿地的保护需要公众的智慧参与其中,然而由

于公众湿地保护意识较低、渠道不通等原因,极大

地降低了公众参与度,也就失去了这个制度的初

衷。因此,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以借鉴当地原

住民参与治理、重视民间组织参与保护的经验,完

善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制度。

(1)完善社区共管模式,保障周边居民权利。

根据近年来我国推行的用于保护自然资源的社区

共管模式所总结的试点经验,该管理模式可适用于

人群聚居区的湿地保护,即湿地管理主管机构与所

在社区居民建立伙伴关系,按照法律程序及时向公

众公开湿地管理现状、专项资金利用等相关信息以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制定透明的监督规则,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合理引导公众监督、举报违法行

为。政府也可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提高个人湿地补

偿标准、提供就业岗位减轻就业负担等方式,鼓励

居民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湿地保护管理方案的拟定

与实施,这样既可以缓解主管部门的管理压力,也

可以提高公众保护意识与参与力度,主动参与到湿

地保护中保障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环境权益。

(2)提高湿地专家咨询委员会地位。咨询委员

会的设置在湿地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团体以

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与人才、技术参与湿地保护,但

多数情况下在政府主导下工作,难以发挥自身独立

性。因此,应在《湿地保护法》中明文规定专家委员

会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其作为第三方的中立性地

位,除了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建议外,适当赋予其

执行与监督的权力,在决议的执行过程中,专家委

员会负责监督、规范各方参与主体的行为,从而起

到缓解部门间因缺乏沟通、理解而形成的矛盾的作

用,最终推动湿地保护工作开展。

(3)重视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近年来,我国

环保民间组织以其专业优势与社会影响力在推动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有相当大的成就,

不仅如此,环保组织可在环境影响评价、政府环境

行动、环境保护监督、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环境宣传

教育等方面大有作为。基于此,在湿地保护工作

中,环保组织可发挥桥梁作用,通过调查走访、科学

评估我国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以此确定可优

先开发的经济类湿地,向主管机构提出规划建议,

同时,环保组织可利用自身影响力,加大湿地保护

的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湿地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湿地专题讲座等,以此提高公众的参与湿地保护

的社会责任感。

5 结论

湿地是地球上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于一身的环境载体,在具体功能上发挥着涵养水

源、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作用。但面

临着经济开发的巨大压力,大规模湿地面积遭到破

坏与退化,丧失原本的生态价值,世界各国应当加

强国际合作,共同携手保护湿地。在我国出台《湿

地保护法》后,虽使我国湿地保护有法可依,但在具

体制度设计上仍存有不足。在湿地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中,其基础理论研究、补偿主体、补偿方式与范

围尚未明确。此外,在湿地开发许可申请主体与审

批程序、湿地分级保护的单一性、公众参与湿地保

护的积极性不高与参与渠道受限等制度内容方面

仍缺乏相应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与标

准,导致我国在湿地保护过程中缺乏程序与制度依

据,继而降低了湿地保护的实效性。因此,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可适当借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湿地保护经验,把科学保护湿地的理

念原则和有益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立足湿地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修复、填补我国生态系统立

法空白,丰富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对

湿地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onventiononWetlandsofInternationalImportanceespecially

asWaterfowlHabitat(Ramsar,2February1971,inforce21

December1978).

[2] 王瑞卿,张明祥,武海涛,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解析湿地定义与分类[J].湿地科学,2022,20(3):404-412.

WANGRuiqing,ZHANG Mingxiang,WU Haitao,etal.A-

nalysisonthedefinitionandclassificationofwetlandsfromthe

LawofPeople's RepublicofChina (PRC)on Wetland



6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Protection[J].WetlandScience,2022,20(3):404-412.

[3] 孙剑鑫.国土资源“家庭”如何? 一图了解《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主要数据公报》[J].环境经济,2021(17):8-9.

SUNJianxin.Whataboutthe“family”oflandandresources?

1.UnderstandingtheBulletinofMainDataoftheThirdNa-

tionalLandSurvey[J].EnvironmentalEconomy,2021(17):8

-9.

[4] 张颖.中美两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比较研究[J].世界农

业,2017(9):95-98+198.

ZHANGYing.Comparativestudyonlegalmechanismofwet-

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betweenChinaandAmerica[J].

WorldAgriculture,2017(9):95-98+198.

[5] HOLLYV.CAMPBELL.Newdirectionsforwetlandmitigation

andimplicationsforthenation'swaters[J].TheEnviromentLaw

Reporter,2007,37.

[6] JOSHUAPW.Firmgroundforwetlandprotection:usingthe

treatypowertostrengthenconservationeasements[J].Stetson

LawReview,2006,36(1).

[7] 刘金淼,孙飞翔,李丽平.美国湿地补偿银行机制及对我国湿地

保护的启示与建议[J].环境保护,2018,46(8):75-79.

LIUJinmiao,SUNFeixiang,LILiping.Themechanismof

wetlandcompensationbankintheUnitedStatesanditsen-

lightenmentandsuggestionsforwetlandprotectioninChina

[J].EnvironmentalProtection,2018,46(8):75-79.

[8] GARDNERR.Rehabilitatingnature:acomparativereviewof

legalmechanismsthatencouragewetlandrestorationefforts

[J].CatholicUniversityLawReview,2003,52(3):573-620.

[9] GARDNERR.Perspectiveson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terna-

tionallaw,Iraqimarshlands,andincentivesforrestoration[J].Col-

oradoJournalof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LawandPolicy,

2004,1-18.

[10] VAISSIEREAC,LEVRELH.Biodiversityoffsetmarkets:

whataretheyreally? Anempiricalapproachtowetlandmiti-

gationbanking[J].EcologicalEconomics,2015,110(C):81

-88.

[11] MALLOYB.Symbolicgesturesoroursavinggrace:therele-

vanceofcompensatorymitigationforFlorida'swetlandsin

theclimatechangeera[J].JournalofLandUse&Environ-

mentalLaw,2011,27(1):103-152.

[12] 黄超.国外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C]//“补决策

论坛———管理 决 策 模 式 应 用 与 分 析 学 术 研 讨 会”论 文 集

(下),武汉:《决策与信息》,2016:131-134.

HUANGChao.Studyonthelegalsystemandpracticeof

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abroad[C]//Proceedingsof

“SupplementaryDecisionForum-SymposiumonApplication

andAnalysisofManagementDecisionModel”(PartII),Wu-

han:DecisionandInformation,2016:131-134.

[13] 荣冬梅.美国湿地缓解银行制度对我国生态补偿的启示[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0,33(8):65-69.

RONGDongmei.EnlightenmentofAmericanwetlandmitiga-

tionbanksystemon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J].

ChinaLandandResourcesEconomy,2020,33(8):65-69.

[14] HOUGHP,ROBERTSONM.Mitigationundersection404

ofthecleanwateract:whereitcomesfrom,whatitmeans

[J].WetlandsEcologyandManagement,2009,17:15-33.

[15] ROBERTL.GLICKSMAN.Regulatorysafeguardsforaccountable

ecosystemservicemarketsinwetlandsdevelopment[J].Pollution

eJournal,2014,62:943.

[16] REISSKC,HERNANDEZE,BROWNMT.Anevaluationof

theeffectivenessof mitigationbankingin Florida:ecological

successandcompliancewithpermitcriteria[J].FluidPhaseEqui-

libria,2007,152(2):299-305.

[17] 侯方淼,李培,陈勇.世界部分国家湿地保护法律制度比较及

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21,34(5):1-7.

HOUFangmiao,LIPei,CHENYong.Comparisonoflegal

systemsofwetlandprotectioninsomecountriesintheworld

anditsenlightenment[J].WorldForestryResearch,2021,

34(5):1-7.

[18] 刘雁翎,董小雨.中外湿地保护法律制度比较及借鉴[J].环境

保护,2018,46(17):63-67.

LIUYanling,DONGXiaoyu.Comparisonandreferenceof

legalsystemsof wetland protection between Chinaand

foreigncountries[J].EnvironmentalProtection,2018,46

(17):63-67.

[19] 赵峰,鞠洪波,张怀清,等.国内外湿地保护与管理对策[J].世

界林业研究,2009,22(2):22-27.

ZHAOFeng,JU Hongbo,ZHANG Huaiqing,etal.Coun-

termeasuresforwetlandprotectionandmanagementathome

andabroad[J].WorldForestryResearch,2009,22(2):22

-27.

[20] RUBECC.D.A,HANSONA.R.Wetlandmitigationandcom-

pensation:Canadianexperience[J].WetlandsEcolManage,2009,

17:3-14.

[21] AUSTENE,HANSONA.Identifyingwetlandcompensation

principlesandmechanismsforAtlanticCanadausingaDelphi

approach[J].Wetlands,2008,28:640-655.

[22] FINLAY-JONESJ.AspectsofwetlandlawandpolicyinAustralia

[J].WetlandsEcology&Management,1997,5(1):37-54.

[23] 李国强.澳大利亚湿地管理与保护体制[J].环境保护,2007

(13):76-80.

LIGuoqiang.Australianwetlandmanagementandprotectionsys-

tem[J].EnvironmentalProtection,2007(13):76-80.



第9期 郭金华,等:论部分域外国家湿地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65   

[24] VISHNUN,PRAHALAD ,LORNEK.Implementationof

theramsarconventiononwetlandsinTasmania[J].Journalof

InternationalWildlifeLaw&Policy,2010,13:205-239.

[25] NURSEY-BRAYM.Socialcontextsandcustomaryfisheries:

marineprotectedareasandindigenoususe[J].Australia.En-

vironmentalManagement,2011,47:671-683.

[26] 韩君芳,田信桥,马兰兰.国际立法中的湿地恢复激励机制及

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17,30(3):6-11.

HANJunfang,TIANXinqiao,MALanlan.Incentivemecha-

nismofwetlandrestorationininternationallegislationandits

enlightenment[J].WorldForestryResearch,2017,30(3):6

-11.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2年中央财政安排

20亿元湿地保护相关资金[EB/OL].(2022-11-17)[2023

- 01 - 06].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42/

20221117/153114190797594.html

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BureauofPeople'sRepublic

ofChina(PRC).In2022,thecentralgovernmentallocated2

billionyuanforwetlandprotection[EB/OL].(2022-11-17)

[2023-01-06].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42/

2022117/153114190797594.html.

[28] 刘子刚,卫文斐,刘喆.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湿地科学与管理,2015,11(4):32-36.

LIUZigang,WEIWenfei,LIUZhe.Problemsandcounter-

measuresof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J].

WetlandScienceandManagement,2015,11(4):32-36.

[29] 梁增然.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14(2):48-54.

LIANGZengran.Studyontheconstructionofwetlandeco-

logicalcompensation system [J].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2015,14

(2):48-54.

[30] 张倩.浅析国外湿地保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J].江西农业学

报,2011,23(2):190-192.

ZHANGqian.Analysisontheenlightenmentofforeignwet-

landprotectionlegislationtoChina[J].JournalofJiangxi

Agriculture,2011,23(2):190-192.

[31] 洪洋.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湿地保护法的制

度构建[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3):42

-49.

HONGYang.Reflectionandreconstructionofwetlandpro-

tectionlegislationinChina:alsoonthesystemconstruction

ofwetlandprotectionlaw[J].JournalofHenanInstituteof

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2020,35(3):42-49.

[32] 张晏瑲,王宇.中国海洋事务信息公开之现状与发展方向[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6):15-22.

ZHANGYanqiang,WANG Yu.Thepresentsituationand

developmentdirectionofmarineaffairsinformationdisclosure

inChina[J].JournalofDalianMaritimeUniversity(Social

scienceEdition),2021,20(6):15-22.

[33] 张引,杨锐.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现状分析和改革建议

[J].中国园林,2020,36(8):31-35.

ZHANGYin,YANGRui.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

ofcommunitycondominiuminChinaNatureReserveand

suggestionsforreform [J].ChinaGarden,2020,36(8):31

-35.

[34] 张健,刘倡,陶以军,等.美国湿地补偿银行制度对我国滨海湿

地保护的启示[J].湿地科学与管理,2021,17(2):50-53.

ZHANGJian,LIUChang,TAOYijun,etal.Enlightenment

ofAmericanwetlandcompensationbanksystemoncoastal

wetlandprotectioninChina[J].WetlandScienceandMan-

agement,2021,17(2):50-53.

[35] 祝明建,黄怡菲,徐健,等.美国和澳大利亚海洋类国家公园管

理建设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园林,2019,35(12):74-79.

ZHUMingjian,HUANGYifei,XUJian,etal.Enlighten-

mentofthemanagementandconstructionofmarinenational

parksintheUnitedStatesandAustraliatoChina[J].China

Garden,2019,35(12):74-79.

[36] 卓凌,黄桂林,唐小平,等.中国湿地保护标准体系优化研究

[J].湿地科学,2022,20(2):133-138.

ZHUOLing,HUANGGuilin,TANGXiaoping,etal.Study

ontheoptimizationofwetlandprotectionstandardsystemin

China[J].WetlandScience,2022,20(2):133-138.




